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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使命 30年来，在不断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民主法制建设

的同时，法学教育经历了恢复重建、初具规模和全面发展的

历程：一是从普通高等法学教育法律本科的招生规模看，全

国招生人数从1977年的223人到2007年的10多万人，增长448倍

；招生单位从1977年的北京大学、吉林大学、武汉大学和湖

北财经学院等4个法律系到今天的630多个法律院系(专业)，增

加了155倍以上；二是从法学教育的自身定位和服务面上看，

先后经历了从小政法向大政法、从立足政法到面向社会、从

上层建筑到经济基础、从自我封闭到内外双向开放等几次大

的调整和转型。 可以说，没有法学教育的改革发展和大批法

律人才的培养，法治建设就是一句空话。从一定意义上讲，

法学教育已经成为衡量社会文明程度和法治建设进程的重要

标志。 二、30年法学教育发展的反思 从历史的角度看，我们

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的历史条件，决定了这一阶段国家法治

建设的基本任务和奋斗目标，由此也决定了法律职业的基本

构成和基本要求。而法律职业的基本要求，又规定了法律从

业人员的准入标准和从业条件，也就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基

本资质。 与此同时必须指出的是：从一个社会人转变为法律

人并非仅仅是由一次性的学校教育就可完成的。恰恰相反，

它是由不同阶段的教育培训制度共同构成的，是贯穿于法律

人职业生涯始终的一个过程。基于系统的观念和逻辑的推论

，培养一名合格的法律人，决不只是某一个点、某一个环节



、某一项制度、某一个阶段就可以完成的。观察各主要法治

国家法律人才培养的模式和发展历程，大多都经历了由点到

面、由阶段到过程、由部分到整体的转换，而决定这一转换

的直接原因是法律职业的需求，其更深刻的内在动力是社会

历史条件和时代发展的要求。 根据多年的实践和摸索，对中

国普通高等法学教育的反思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法学教

育应当是教育属性与法律职业属性的统一。三十年来，中国

法学教育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给人一种混乱和无序的印象

，不仅其形式多、规格多、层次多、渠道多和品种多，而且

往往相互交叉、多轨并存。这是由于长期以来，只强调法学

教育的教育属性，往往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法学教育所具有的

法律职业属性，加之不少办学单位又缺乏自觉和自省，安于

闭门造车，其结果，长期以来，我们并非以法律职业的实际

需要和发展要求为导向，也未及时制定全国统一的举办法学

教育的准入条件和评价标准。同时，在政府组织的各种管理

、评价活动中，往往也习惯于以理工类的标准为尺度，以学

科建设为旗帜去评价和检验法学教育； 其二，法学教育只是

法律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阶段，切不可以点代面，以局部替

代整体，将高等院校的法学专业学历教育等同于法律人才的

培养。事实上，纵观两大法系主要国家的法律人才培养过程

，大学法学院所承担的任务是有限的，它只是法律人才培养

过程中的一个点、一个环节、一个部分、一个阶段。尽管大

学法学院在法律人才培养过程中，是一个重要的基础和组成

部分，但它既不是起点，也不是终点。高等院校举办的法学

学历教育主要是以传授法学专业核心课的基本概念、基本理

论、基本原则、基本规范和基本制度等知识体系为主。而系



统的法学专业知识只是法律人三大基本资质之一，大学法学

学历教育也是只是法律人才培养体制的组成部分之一。 但是

在中国，长期以来，一个高中毕业生，仅仅接受了四年法律

本科教育，尚属一个半成品，在并不具备法律人的三大基本

资质的情况下，就直接进入法律职业的岗位，就要以一个合

格的法律人来衡量他们并要求其胜任法律职业岗位，这显然

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和预期。 三、从法学教育到法律

人才培养体制 从系统角度看，法律人才培养涉及到法律人才

培养体制的构成与结构。事实上，如果从法律人才培养的具

体活动和全过程来看，它指的是法律院校、培训机构和法律

职业部门共同构成的法律人才培养共同体。这个概念的形成

不仅是与中国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产生尤其是司法考试制度的

建立密不可分的，而且也是运用系统的方法重新分析研究两

大法系法律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及其基本结构、基本特色后概

括归纳出来的。 过去，由于法律职业与法学教育之间长期处

于脱节的状态，其结果一方面是否接受法律教育并非是进入

法律职业的必经之路，另一方面，法律职业的发展更多地是

从政治上、行政上提出要求，未能建立起一整套相互补充、

相互衔接和相互配合的教育培训制度。 尽管人们在实践中已

经从感性上提出问题所在和解决的建议，但严格说来，尚未

自觉从制度建设上，从法律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上，从人才培

养宏观模式的整体构架上来考虑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培养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必须把从一个社会人到法律职业共同体成

员，以及保持作为这个共同体成员的高素质所涉及的教育、

考试、培训制度视为一个整体，即法律人才培养的共同体。

如果说法律职业的特殊性从根本上决定了法律人才的培养模



式和基本要求，那么与其职业特殊性相适应的则是一整套特

殊的法律人才培养制度。 具体而言，法律人才的培养作为一

个完整的系统，是一个由高等法学教育制度、法律职业素养

教育养成制度、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统一法律职业技能培训

制度和终身化的继续教育制度相互衔接共同构成的一体化的

法律人才培养体制。这一体制具有四个基本特点： 一是系统

性和全程性，各个环节之间不能中断或错位。如不能用学科

教育代替职业教育，或将职业技能训练任意前置到学科教育

中去等等； 二是统一性和整体性，各个环节不可或缺或分离

。如从国际上法学教育的发展趋势看，通识教育与职业教育

的一体化、普通教育与成人教育的一体化、职前教育与职后

教育一体化以及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一体化的趋势已愈来

愈明显； 三是逻辑性和生态性，各环节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

性，彼此间形成一个完整的生物链系统； 四是双重属性和二

元结构。由法律职业对象的特殊性、法律执业特点和法律职

业自身的发展历程所决定，一方面，法学教育具有双重属性

，既有教育属性，又有法律职业属性；既是一种法律后备人

才培养制度，又是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政法干部队伍的终身化

的教育保障制度；既要为法律职业共同体服务，又要面向全

社会培养法律人才、提供智力支持和社会服务。另一方面，

法律人才培养体制具有二元结构：即法律人才是建设法治国

家的第一资源，法律人才的培养不仅仅是一项教育工作，更

是一项重要的政法工作；法学教育制度既是我国高等教育制

度的组成部分，同样又是我国司法体制尤其是法律职业制度

的重要构成；法学教育绝不仅指普通高校中法学专业的学历

教育，它还包括法律职业教育制度、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统



一法律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和终身化的法律继续教育制度。正

是因为其所特有的双重属性和二元结构，因而不论是在大陆

法系，还是普通法系的法治发达国家中，法学教育都离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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